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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西 师 范 大 学 教 务 处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〔2019〕66 号 

 

山西师范大学成绩管理规定 

 

课程成绩是对学生课程学习情况的综合评定，是毕业资格审核及学生

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，为进一步规范成绩管理，依据《山西师范大学本科

生学籍管理规定》的相关条款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成绩构成 

考试课的考核成绩由期末成绩和平时成绩两部分构成，平时成绩在总

成绩中所占比例原则上文科不低于 40%、理科不低于 30%。平时成绩与期

末考试成绩均及格方可计算最终成绩，否则最终成绩为不及格。 

平时成绩可由学生出勤情况、课堂表现、随堂测验、课后作业、论文、

实验分析报告、设计报告等构成，具体构成及在总成绩中所占的比例由任

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确定，但需在开学两周内向学生公布。授课教师需留

存与平时成绩有关的基本资料，考核结束后与平时成绩构成方案一并交学

院存档。 

考查课考核方式由授课教师根据课程特点确定，需留存与成绩相关的

基本资料，考核结束后统一交学院存档。 

二、成绩更正 

1.成绩更正时间 

期末考试成绩更正时间为下学期第一、二周；开学初补考成绩更正时

间为当学期第二、三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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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成绩更正范围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申请成绩更正： 

①漏登成绩； 

②学生成绩评定确有错误的，如漏判、合分错误； 

③成绩录入错误。 

3.成绩更正办法 

①平时成绩更正 

授课教师根据课程平时成绩构成方案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（考勤表、

课堂表现、作业、小论文、实验分析报告、设计报告、平时测验等）及授

课教师本人签字的情况说明，情况说明上至少有 5 名同班上课学生签名。

上述材料由教学副院长和院长共同签字后在院内公示 3 个工作日，公示结

束，如无异议，由教学秘书填写《成绩差错更正表》连同学院公示材料到

教务处办理成绩更正。 

②期末考试成绩或补考成绩更正 

学院组织批卷教师及两名以上的其他教师共同查阅相关试卷并在《成

绩差错更正表》上签字，教学秘书携带整本试卷原件及拟更正学生的试卷

复印件，到教务处办理更正。 

如该课程期末考试为其他形式或课程成绩还有其他项构成的，成绩差

错更正办理参照平时成绩更正办法。 

4.更正流程 

学生于成绩可更正时间段内填写《成绩复查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由教

务处统一提交相关学院，学院核查后按照第 3 条成绩更正办法于 10 个工

作日内完成成绩更正工作并通知相关学生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1.未经审批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更改教务管理系统中的学生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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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。 

2.对成绩漏登、错登责任人按照《山西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差错、教学

事故认定处理办法》文件追责。 

3.缺考、舞弊、缓考学生录入成绩时必须如实标注，不得空缺。 

4.成绩更正次数计入学院年终考核。 

5.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
附件：《成绩复查申请表》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教  务  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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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成绩复查申请表 

学院  姓名  学号  

复查原因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复查课程情况 

课程名称  授课教师  

考试学年

学期/日期 
 当前成绩  

 


